


建筑业企业资质申报办事指南
1、 事项概况
（一）适用范围
本指南规定了由重庆市住房城乡建委核发建筑业企业资质审批事项的审批依据、申请条件、申请材料和办理流程及相关办理内容。
本指南所适用对象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各类房屋建筑及其附属设施的建造、装修装饰和与其配备的线路、管道、设备的安装，以及城镇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的企业。
（二）受理机构
重庆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三）决定机构
重庆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四）数量限制
无数量限制。
（五）办理方式
网上申请、现场受理、业务科室审批。
1.重庆市网上行政审批大厅提交申请；
2.重庆市城乡建设政务服务中心窗口提交材料申请；
3.重庆市住房城乡建委建管处、审批服务中心审查制证。
（六）事项审查类型
前审后批。
（七）法定时限
1.新办、增项、升级、重新核定
非专业部门资质自市住房城乡建委受理之日起20个工作日（不含专家评审和征求相关部门意见时间）。
2.变更、遗失补办、更换
建筑业企业在资质证书有效期内的名称、地址、注册资本金、法定代表人等发生变更的，应当在工商部门办理变更手续后30日内办理资质变更手续。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收到企业提交的变更材料及网上资料后，在2个工作日办结变更手续。
（八）承诺时限
1.新办、增项、升级、重新核定
非专业部门资质自市住房城乡建委受理之日起20个工作日（不含专家评审和征求相关部门意见时间）。
2.变更、遗失补办、更换
建筑业企业在资质证书有效期内的名称、地址、注册资本金、法定代表人等发生变更的，应当在工商部门办理变更手续后30日内办理资质变更手续。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收到企业提交的变更材料及网上资料后，在2个工作日办结变更手续。
（九）是否收费
不收费。
（十）审批结果
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正副本）。
（十一）结果送达
申请被予许可的，可采取现场或邮寄的方式领取相应资质证书。
（十二）咨询电话
1.重庆市城乡建设政务服务中心（4楼）5号窗口：023-63672117（窗口）；
2.业务科室：023-63670918
（十三）投诉电话
市纪委驻市住房城乡建委纪检组：023-63670518。
2、 审批依据
（一）《建筑法》（主席令第91号）
第十三条：从事建筑活动的建筑施工企业、勘察单位、设计单位和工程监理单位，按照其拥有的注册资本、专业技术人员、技术装备和已完成的建筑工程业绩等资质条件，划分为不同的资质等级，经资质审查合格，取得相应等级的资质证书后，方可在其资质等级许可的范围内从事建筑活动。
（二）《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279号）
第二十五条：施工单位应当依法取得相应等级的资质证书，并在其资质等级许可的范围内承揽工程。
（三）《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22号）
第十条：“下列建筑业企业资质，由企业工商注册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许可：
1.施工总承包资质序列二级资质及铁路、通信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资质；
2.专业承包资质序列一级资质（不含公路、水运、水利、铁路、民航方面的专业承包一级资质及涉及多个专业的专业承包一级资质）；
3.专业承包资质序列二级资质（不含铁路、民航方面的专业承包二级资质）；铁路方面专业承包三级资质；特种工程专业承包资质。”
第十一条：“下列建筑业企业资质，由企业工商注册所在地设区的市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许可：
1.施工总承包资质序列三级资质（不含铁路、通信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资质）；
2.专业承包资质序列三级资质（不含铁路方面专业承包资质）及预拌混凝土、模板脚手架专业承包资质；
3.施工劳务资质；
4.燃气燃烧器具安装、维修企业资质。”
3、 申请条件
具有法人资格的企业申请建筑业企业资质应具备下列基本条件：
1.具有满足本标准要求的资产。
2.具有满足本标准要求的注册建造师及其他注册人员、工程技术人员、施工现场管理人员和技术工人。
3.具有满足本标准要求的工程业绩。
4.具有必要的技术装备。
申请条件详见《建筑业企业资质标准》（建市[2014]159号）。
4、 申请材料目录
（一）建筑业企业资质首次申请需提供以下材料
1.《建筑业企业资质申请表》
2.附件材料：
（1）综合资料（第一册）：
1）《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2）企业章程复印件；
3）办公场所产权证复印件或出租（借）方产权证和双方租赁合同或借用协议的复印件；
4）标准要求的主要设备购置发票复印件。
（2）人员资料（第二册）：
1）技术负责人身份证明、职称证书（学历证明）复印件；
2）技术负责人（或注册建造师）基本情况及业绩表；
3）中级及以上职称人员的身份证明、职称证（学历证明）复印件；
4）技术工人的身份证明、职业培训合格证书或职业技能证书复印件；
5）建筑业企业资质申报人员社保承诺书（企业申报人员申报前1个月已在申报单位正常参加养老保险）。
（二）建筑业企业资质增项申请需提供以下材料
1.《建筑业企业资质申请表》
2.附件材料：
（1）综合资料（第一册）：
1）《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2）企业申请资质前一年度或当期合法的财务报表复印件；
3）标准要求的主要设备购置发票复印件；
4）安全生产许可证复印件。
（2）人员资料（第二册）：
1）技术负责人身份证明、职称证书（学历证明）复印件；
2）技术负责人（或注册建造师）基本情况及业绩表；
3）中级及以上职称人员的身份证明、职称证（学历证明）复印件；
4）技术工人的身份证明、职业培训合格证书或职业技能证书复印件；
5）建筑业企业资质申报人员社保承诺书（企业主要人员申报前3个月已在申报单位正常参加养老保险）。
（三）建筑业企业资质升级申请需提供以下材料
1.《建筑业企业资质申请表》
2.附件材料：
（1）综合资料（第一册）：
1）《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2）企业申请资质前一年度或当期合法的财务报表复印件；
3）标准要求的厂房证明复印件；
4）标准要求的主要设备购置发票复印件；
5）安全生产许可证复印件。
6）技术负责人身份证明、职称证书（学历证明）复印件及社保承诺书。
（2）业绩资料（第二册）：
1）工程中标通知书复印件；
2）工程合同（合同协议书和专用条款）复印件；
3）工程竣工（交工）验收文件或有关部门出具的工程质量鉴定书复印件（需包含参与验收的单位及人员、验收的内容、验收的结论、验收的时间等内容）；
4）涉及到层数、单体建筑面积、跨度、长度、高度、结构类型等方面指标的，应提供反映该项技术指标的图纸复印件。建筑工程需提供反映技术指标的图纸，其他类别的资质无需提供，但中标通知书、合同、验收中未体现技术指标的，需提供相应的图纸；
5）涉及到单项合同额、造价等指标的，应提供能考核技术的指标的工程结算资料。
提示：1.申请涉及不同机关许可的资质，按许可机关数量提供申报资料，其中涉及公路、水利、通信、铁路、民航等方面专业资质的，每涉及一个方面专业，需增加一套资料。 2.已按渝建〔2018〕440号实行无纸化事项，以上资料均需扫描原件上传。
（四）建筑业企业资质符合简化办理的重新核定需提供以下材料（有失信被执行人记录的不予办理）
1.外地企业迁入重庆（跨省变更），需提供下列材料：
企业资质证书由住建部或其他省市住房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按照《住房城乡住建部关于建设工程企业发生重组、合并、分立等情况资质核定有关问题的通知》（建市[2014]79号）的规定，可简化审批手续，发放有效期1年的证书。企业应经原工商注册所在地省级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同意后，向企业新工商注册所在地省级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提出变更申请，并提交以下材料：
（1）《建筑业企业资质申请表》1份（不需提供附件资料）
（2）《建设工程企业资质证书变更审核表》、《重庆市建设工程企业资质证书变更审核表》（从3.0系统入口处下载空白表格）；
（3）新企业工商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4）原企业工商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5）原企业资质注销申请和所有资质证书正、副本原件及复印件；
（6）所有企业（包括原企业和新企业）的企业章程；
（7）原企业工商营业执照注销证明或变更通知书；
（8）注册管理部门批准的注册建造师证书；
（9）企业原工商注册地省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同意资质变更的书面意见；
（10）企业股东大会（董事会）的决议、国有企业的职工代表大会的决议；
（11）经企业主管部门同意的企业跨省变更的文件（企业有主管部门的）；
（12）新企业前一年度或当期合法的财务报表。
发放有效期1年的证书后，企业应在有效期内将有关人员变更到位，按规定申请重新核定，并提交首次申请资质的全部材料。
2.企业合并（吸收合并及新设合并）需提供下列材料：
（1）《建筑业企业资质申请表》1份（不需提供附件资料）；
（2）《建设工程企业资质证书变更审核表》（从3.0系统入口处下载空白表格）；
（3）新企业工商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4）原企业工商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5）原企业的资质注销申请和所有资质证书正、副本原件及复印件；
（6）所有企业（包括原企业和新企业）的企业章程；
（7）原企业工商营业执照注销证明；
（8）注册管理部门批准的注册建造师证书；
（9）经企业主管部门同意的企业合并方案（企业有主管部门的），无主管部门的需提供改制、重组、合并等方案复印文件；
（10）所有企业（包括原企业和新企业）的股东大会（董事会）的决议、国有企业的职工代表大会的决议；
（11）原企业法律承续或分割情况的说明材料；
（12）所有企业（包括原企业和新企业）的工商注册地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同意资质变更的书面意见；
（13）新企业前一年度或当期合法的财务报表。
对于原企业短期内无法提供第7项材料的，在提出资质注销申请后，新企业可取得有效期1年的资质证书。有效期内完成工商注销登记的，可按规定换发有效期5年的资质证书；逾期未提出申请的，其资质证书作废，企业相关资质按有关规定重新核定；
3.企业母公司与全资子公司间重组、分立的，需提供下列材料：
（1）《建筑业企业资质申请表》1份（不需提供附件资料）
（2）《建设工程企业资质证书变更审核表》（从3.0系统入口处下载空白表格）；
（3）新企业工商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4）原企业工商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5）原企业的资质注销申请和所有资质证书正、副本原件及复印件；
（6）所有企业（包括原企业和新企业）的企业章程；
（7）注册管理部门批准的注册建造师证书；
（8）经企业主管部门同意的企业改制、重组、分立方案（企业有主管部门的），无主管部门的需提供改制、重组、分立等方案复印文件；
（9）所有企业（包括原企业和新企业）的股东大会（董事会）的决议、国有企业的职工代表大会的决议；
（10）原企业法律承续或分割情况的说明材料；
（11）所有企业（包括原企业和新企业）的工商注册地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同意资质变更的书面意见；
（12）新企业前一年度或当期合法的财务报表。
4.国有企业整体改制重组、分立的，需提供下列材料：
（1）重组、分立后所有具有资质企业的《建筑业企业资质申请表》各1份（不需提供附件资料）；
（2）《建设工程企业资质证书变更审核表》（从3.0系统入口处下载空白表格）；
（3）新企业工商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4）原企业工商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5）原企业的资质注销申请和所有资质证书正、副本原件及复印件；
（6）所有企业（包括原企业和新企业）的企业章程；
（7）注册管理部门批准的注册建造师证书；
（8）企业上级行政主管部门（或母公司）或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的批复文件复印件；
（9）改制、重组、分立等方案复印文件；
（10）所有企业（包括原企业和新企业）的股东大会（董事会）的决议、国有企业的职工代表大会的决议；
（11）原企业法律承续或分割情况的说明材料；
（12）所有企业（包括原企业和新企业）的工商注册地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同意资质变更的书面意见；
（13）新企业前一年度或当期合法的财务报表。
5.企业外资退出的，需提供下列材料：
（1）《建筑业企业资质申请表》1份（不需提供附件资料）
（2）《建设工程企业资质证书变更审核表》（从3.0系统入口处下载空白表格）；
（3）新企业工商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4）原企业工商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5）原企业的资质注销申请和所有资质证书正、副本原件及复印件；
（6）所有企业（包括原企业和新企业）的企业章程；
（7）注册管理部门批准的注册建造师证书；
（8）经企业主管部门同意外资退出的文件（企业有主管部门的）；
（9）所有企业（包括原企业和新企业）的股东大会（董事会）的决议、国有企业的职工代表大会的决议；
（10）原企业法律承续或分割情况的说明材料；
（11）所有企业（包括原企业和新企业）的工商注册地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同意资质变更的书面意见；
（12）新企业前一年度或当期合法的财务报表。
注：1、以上五种的“原企业”是指申请变更的资质在变更前，具有该项资质的企业，“新企业”是指申请变更的资质在变更后，具有该项资质的企业；2、已按渝建〔2018〕440号实行无纸化事项，以上资料均需扫描原件上传。
（五）建筑业企业资质不符合简化办理的重新核定需提供以下材料
1.《建筑业企业资质申请表》1份（不需提供附件资料）
2.企业工商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3.原企业资质证书正、副本原件及复印件；
4.所有企业（包括原企业和新企业）的企业章程；
5.企业申请资质前一年度或当期合法的财务报表；
6.办公场所产权证复印件或出租（借）方产权证和双方租赁合同或借用协议的复印件；
7.标准要求的厂房证明，属于自有产权的出具产权证复印件；属于租用或借用的，出具出租（借）方产权证和双方租赁合同或借用协议的复印件；
8.标准要求的主要设备购置发票复印件；
9.《安全生产许可证》复印件；
10.中级及以上职称人员的身份证明、职称证（学历证明）复印件；
11.技术负责人身份证明、执业资格证书、职称证书或技能证书复印件；
12.技术工人的身份证明、职业培训合格证书或职业技能证书复印件；
13.企业主要人员申报前1个月的社会保险证明原件；
14.改制、重组、分立等方案复印文件；
15.所有企业（包括原企业和新企业）的股东大会（董事会）的决议、国有企业的职工代表大会的决议；
16.原企业法律承续或分割情况的说明材料；
17.所有企业（包括原企业和新企业）的工商注册地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同意资质变更的书面意见。
上述附件参照升级、增项的资料装订格式分册装订；已按渝建〔2018〕440号实行无纸化事项，以上资料均需扫描原件上传。
（六）变更、遗失补办、更换，需提供下列材料
1.材料清单
（1）变更、遗失补办申请表；
（2）营业执照；
（3）资质证书（所有涉及重新制证的，领新证时需交回正、副本原件）；
[bookmark: _GoBack]（4）住建部变更资质证书复印件、原件扫描件。
2.选择表格说明：
（1）资质变更中应该选择的表格
由部级核发的资质证书：从建筑业资质管理系统3.0内填写并打印“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变更、遗失补办申请审核表”和“重庆市建设工程企业资质证书变更审核表”，从住建部信息采集软件（住建部-办事大厅-下载安装“企业资质申请受理信息填报软件”）填写并打印变更的信息采集表。
由市住房城乡建委核发的资质证书：从建筑业资质管理系统3.0内填写并打印“重庆市建设工程企业资质证书变更审核表”。
（2）资质遗失补办、更换应该选择的表格
由部级核发的资质证书：从建筑业资质管理系统3.0内填写并打印“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变更、遗失补办申请审核表”和“重庆市建设工程企业资质证书换补审核表”，从住建部信息采集软件（住建部-办事大厅-下载安装“企业资质申请受理信息填报软件”）填写并打印遗失补办、更换的信息采集表。
由市住房城乡建委核发的资质证书：从建筑业资质管理系统3.0内填写并打印“重庆市建设工程企业资质证书换补审核表”。
3.需要重新制证的变更类型
新版资质证书上载明的信息发生变化均需要重新制证
（1）企业名称
（2）详细地址
（3）营业执照号（社会统一信用代码）
（4）法定代表人
（5）注册资本
（6）经济性质
（7）迁区
除以上七项外其他内容的变更不予制证
5、 办理基本流程
（一）新办、增项、升级、重新核定
1.实名制信息采集：到企业营业执照所在区县建委进行人员身份证信息采集的实名认证；
2.业绩及职称人员信息申报：从资质管理系统V3.0填写业绩信息及技术职称人员的入库信息，经区县建委核验，完成入库；
3.企业基本信息完善：填写企业的基本信息；选取实名入库的注册人员、职称人员、技术工人；上传技术工人证书；上传《营业执照》副本、企业申请资质前一年度或当期合法的财务报表、《安全生产许可证》、厂房、设备、社保承诺书等证明材料；
4.填写升级资质信息并上报：在资质系统填写资质升级的申请，选择升级所需相应技术负责人、《营业执照》副本、企业申请资质前一年度或当期合法的财务报表、《安全生产许可证》、厂房、设备、社保承诺书、已入库业绩等证明材料，并上报；
5.打印申请表，将申报附件材料的综合资料、人员资料、业绩资料分卷，按“四、申请材料目录”要求装订（已按渝建〔2018〕440号实行无纸化事项，无需提供附件材料）。
6.市住房城乡建委4楼5号窗口受理；
7.市住房城乡建委审核、公示；
8.市住房城乡建委审核、公告； 
9.打印资质证书。
（二）变更、遗失补办、更换
特别提示：企业若有住建部审批资质，请按上述表格及附件材料到住建部受理办办理（不需要区县、市住房城乡建委盖章，可邮寄至住建部），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三里河路9号建设部南配楼，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受理办，联系电话010-58933470。办理后凭住建部变更后资质证书复印件、市级证书原件、3.0变更审核表（不需要区县住房城乡建委盖章）到市住房城乡建委5窗口办理。
企业最高等级资质为市住房城乡建委审批资质的，直接打印变更审核表交到市住房城乡建委5窗口办理。市住房城乡建委办结后，将变更结果推送给区县住建委，区县住建委凭推送信息给予企业办理相应区县级证书变更。
6、 行政相对人权利和义务
（一）行政相对人权利
1.当事人提出行政许可申请，符合法定条件、标准的，有获得准予许可的权利；
2.当事人对行政许可实施机关拟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有了解、知情的权利；
3.当事人有权查阅行政机关作出的准予行政许可决定；
4.当事人对行政许可实施机关做出的不予行政许可决定认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向人民法院提出行政诉讼的权利；当事人对行政复议决定不服的，有权向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5.当事人对于行政许可实施机关和其行政管理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权申诉、控告、检举；
6.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义务。
（二）行政相对人义务
1.相对人有自觉遵守法律、法规、规章的义务；
2.相对人应严格依照规定提供申报材料，并确保提供材料合法真实准确；
3.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义务。
7、 办公地址和时间
1.办事大厅地址：重庆市渝中区长江一路58号4楼5号窗口。
2.交通方式：乘坐118路，138路，268路，299路，403路，411路，413路，416路，421路，462路，466路，476路，818路，819路，871路，873路，0492路，0493路公交车在“鹅岭站”下；乘坐轨道交通一号线在“鹅岭”下。
3.办事大厅工作时间：工作日上午9:00-12:00；下午14:00-17:30。
八、监督投诉渠道
1.重庆市住房城乡建设服务热线966566；
2.市纪委驻市住房城乡建委纪检组：023-63670518。
9、 办理进程和结果公开查询
申请人登录重庆市网上行政审批大厅（zwfw.cq.gov.cn），点击“进度查询”，然后以下方式二选一：
方式一：进入用户中心查询（使用用户名和密码）；
方式二：输入统一服务监管码、申请人或申请单位——统一服务监管码输入完整的34位或以下划线12位均可：5001180310XKCK20161201001213123260。
10、 服务指南完整版查询途径和获取方式
http://www.ccc.gov.cn/xygl/


建筑业企业资质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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